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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 40 届会议 

法律委员会 

议程项目 40：由法律委员会审议的其它问题 1 

中国民用航空局信用管理工作的介绍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交） 

执行摘要 

中国民用航空局重视信用管理工作，通过若干份规定，在民航从业信用领域和民航旅客信用领域

都建立了相关的制度，实现了信用在中国民航领域从业企业、从业人员和航空运输旅客两个方面的信

用管理全覆盖，“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的信用管理全覆盖。 

行动：相关工作行之有效，希望在得到国际民航组织的支持以进一步对信用管理工作进行完善，

并愿意与其他国家民航主管部门分享经验，推广信用管理工作。 

战略目标： 安全、能力与效率。 

财务影响： 不适用。 

参考文件： LC/37-IP/2 — 中国民用航空局信用管理手段介绍 
DOC 10114-LC/37 号文件：《法律委员会第 37 届会议报告》。 

                                                      
1  中文和英文版本由中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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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民用航空局信用管理工作的背景 

1.1 2014 年 6 月，中国政府出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明确了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总体思路。2016 年 5 月，中国政府出台《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

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

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要求，在包括民航业在内的各行业落实信用管理手段。 

1.2 中国民航局重视民航信用管理工作，将信用管理手段全面纳入行业监管工作中。2012 年中国

民用航空局就开始在行业安全管理领域推出信用管理手段，并且随后逐渐在其他专业领域推行信用管

理手段，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中国信用建设、信用管理的环境越来越好，单位和个人对信用管理

的认同感不断加深，在民航全行业推行信用管理手段的基础得以建立。2016 年中国民航局正式成为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以来，信用建设工作成绩斐然，信用手段作用发挥显著。 

2. 中国民用航空局信用管理工作的内容 

2.1 中国民用航空局已经制定了《民航行业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

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用航空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在民航从业信用领域和民航旅

客信用领域都建立了相关的制度，实现了信用在中国民航领域从业企业、从业人员和航空运输旅客两

个方面的信用管理全覆盖，“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的信用管理全覆盖。两份文件都已经于 2018
年正式生效，两项制度已经实际运行。 

2.2 在民航从业企业、从业人员信用体系方面，2017 年 11 月，中国民用航空局出台《民航行业

信用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从事民用航空活

动的 2,336 家国内行政相对人（不含销售代理、货运代理）、1,015 个位于国外的持证单位、177 家飞

中国的外国航空公司或地区航空公司和相关个人。《管理办法》对民航行业信用信息的采集、使用、

移除等事项进行了规范，对民航专业领域信用评价文件进行了整合，建立相对人一般失信行为信息和

严重失信行为信息等记录，即灰名单和黑名单，并对因一般失信行为被记入信用记录的相对人视情从

严管理，对因严重失信行为被记入信用记录的相对人联合惩戒，采用多种手段从重处理，以达到“一

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效果。2018 年 1 月 1 日《管理办法》正式试行，对加强民航行业信用文化建设，

维护民用航空活动秩序，促进民航行业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3 《管理办法》规定了十五种严重失信行为，对于存在十五种严重失信行为的组织和个人将被记

入民航行业严重失信行为信息清单。十五种严重失信行为分别是： 

a) （一）依据《中国民航安全管理失信行为管理办法》（MDAS2016-01）被列入“安全管

理失信单位黑名单”或“安全管理失信人员黑名单”的； 

b) （二）因违规运输危险品造成危险品运输事故征候，并且拒绝采取措施加以整改的； 

c) （三）因未履行民航局安保工作要求，导致发生劫机、炸机以及其他严重非法干扰事件，

或者发生暴力恐怖事件，或者发生机场控制区非法入侵，并接触航空器的安保责任事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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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四）因人为因素发生特别严重安全检查事件的； 

e) （五）存在无照经营行为的； 

f) （六）在民航专业工程、设备招投标中围标串标的； 

g) （七）存在价格违法、违规行为，依据《中国民用航空国内运输价格行为规则》属于情

节严重的； 

h) （八）拖欠民航发展基金，性质严重的； 

i) （九）因运输服务工作处置不当，严重侵犯消费者利益，并引发具有恶劣社会影响的群

体性事件，责任单位拒绝采取补救措施挽回影响，或者拒绝采取措施改进服务的； 

j) （十）被民航行政机关处以 3 万元（含）以上罚款行政处罚的、处以吊销行政许可处罚

的、处以责令停产停业行政处罚的或者处以撤销行政许可的； 

k) （十一）民航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后，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或者逃避执行的； 

l) （十二）在申请行政许可或者接受民航行政机关检查、调查、评估等工作过程中，提供

虚假材料、虚假证言证词的； 

m) （十三）一年内已发生两次以上相同类型的一般失信行为的； 

n) （十四）被民航局专业领域信用评价体系认定为严重失信行为的；和 

o) （十五）在从事民用航空活动过程中，存在其他被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规章认定为严重

失信行为的。 

2.4 《管理办法》同时规定，组织因十五种严重失信行为被记入信用记录的，其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和其他负有直接责任人员一并作为严重失信行为信息记入个人信用记录。截至 2019 年 4 月 11
日，中国民航局公布的民航行业严重失信行为信息清单共涉及 2 家组织和 14 名个人。其中 2 家组织分

别因第（十）和第（十一）种行为被记入；其中 2 名个人因所在组织被记入而一并被记入，12 名个人

因第（十）种行为被记入。 

2.5 目前十五种严重失信行为受到了行业的高度重视，相关组织和个人都努力提升自身信用水平，

避免发生十五种严重失信行为，行业信用整体水平得以提升。 

2.6 在航空运输旅客信用体系方面，2018 年 3 月，中国民用航空局与八个部门联合制发《关于在

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用航空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规定，旅客因在机场或航空器内实施特定行为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

事责任的，将其列入限制乘机名单，一年内由销售系统自动拒绝其购票申请。具体包括 9 种情形： 

a) （一）编造、故意传播涉及民航空防安全虚假恐怖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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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二）使用伪造、变造或冒用他人乘机身份证件、乘机凭证的； 

c) （三）堵塞、强占、冲击值机柜台、安检通道、登机口（通道）的； 

d) （四）随身携带或托运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危险品、违禁品和管制物品的；在随身携

带或托运行李中故意藏匿国家规定以外属于民航禁止、限制运输物品的； 

e) （五）强行登占、拦截航空器，强行闯入或冲击航空器驾驶舱、跑道和机坪的； 

f) （六）妨碍或煽动他人妨碍机组、安检、值机等民航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实施或威胁实

施人身攻击的； 

g) （七）强占座位、行李架，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故意损坏、盗窃、擅自开启航空器或

航空设施设备等扰乱客舱秩序的； 

h) （八）在航空器内使用明火、吸烟、违规使用电子设备，不听劝阻的；和 

i) （九）在航空器内盗窃他人物品的。全部是危害航空器或者安全检查运行安全、运行秩

序的行为。 

2.7 发生在外国航空器上的上述行为，也在受保护范围内，由中国公安机关依法建立管辖权并实

施处罚后，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列入限制乘机名单。该制度展示了中国政府主动维护国际国内民航发展

秩序，打击侵害民航安全、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决心，也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民航和世界民航的安

全、有序发展。2018 年 5 月 1 日《意见》正式生效，截至 2019 年 4 月 10 日，中国民航局已经公布了

八期民航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严重失信人名单，涉及 7,517 人。名单的公布在社会上造成了广泛的积极

影响，有效宣传了民航信用管理工作，保证了民航飞行安全和空防安全。 

3. 结论和行动 

3.1 信用管理手段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中国民用航空局希望得到国际民航组织的支持以进

一步对信用管理工作进行完善。如果国际民航组织认为信用管理工作有推广的必要，中国民用航空局

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愿意与其他国家民航主管部门分享经验，交流心得。 

 

— 完 — 


